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浙02知民初284号
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

原告：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

原告：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

原告：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原告：象山欣某干洗厂。

原告：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
原告：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

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

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与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2年8月29日、2023年2月14日分别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23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定原被告间供汽合同中的价格条款无效，按以下内容确立新的价格条款：月度供汽价格计算公式为：月度每吨蒸汽价格=230元+月度煤价差额/5.5×0.85以上公式中的煤价按浙江煤炭信息网(网址：http：//www.nbmtw.com)5 200大卡煤价为准，基准蒸汽价格230元对应的煤价为800元/吨，月度煤价差额=月平均煤价-800元，5.5为煤汽联动系数，0.85为煤价变动分担比例;2.判定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间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强行出卖蒸汽，按第一项诉讼请求列明的公式重新计算汽价，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用汽款总计5 210 238元及以上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LPR计算的利息，各原告应收的汽款明细详见附件;3.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制止垄断行为产生的律师费24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2为：判定2021年11月、12月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出卖蒸汽，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用汽款总计  5 672 565元及以上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LPR计算的利息。其中，返还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883 322元，返还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1 241 170元，返还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 231 752元，返还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646 237元，返还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105 839元，返还象山欣某干洗厂214 844元，返还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97 764元，返还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251 63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240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发电、供热、电气设备安装、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仓储服务、煤炭销售。在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市场，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是唯一的集中供热（热蒸汽）企业。原告是象山印染水洗行业中最重要的数家企业，该行业蒸汽成本约占总成本的30%，是足以影响行业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被告陆续与部分原告签订了供汽合同，部分原告未签供汽合同但供汽关系长期存在。合同的价格条款分两类，第一类为“乙方(本案原告)同意汽价由甲方(本案被告)确定，具体以甲方汽价通知为准”，第二类为“以宁波市物价局批准文件为依据确定”，第一类条款考虑到当时政府有指导价管理，原告也接受了此条款。2010年10月起当地政府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不再发布指导价格，至此汽价就变成了没有任何规范，全凭被告通知，原告只能被动接受的状况，原告一直以来对被告擅自定价表达了不满，但碍于被告的市场支配地位又不得不维持双方的供需关系。2021年以来，随着煤价变动，被告定价背离基本逻辑，而且严重超出煤价的涨幅，致使原告承受了不应有的高价。原告向当地政府书面反应该情况，被告于2021年12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个定价说明。被告只是单方面向政府表述了其定价机制，从未和原告协商过此价格机制。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提交过任何月度汽价的计算过程清单，只是通知当月的汽价是多少，原告不知道被告何时开始执行此机制，是否真的执行过此机制，原告不认可其定价，被告就采用停汽或威胁停汽逼迫原告就范，为维系生产，原告只好支付了汽款，但原告以各种方式表达异议，包括向当地政府表达诉求并拒绝接受相关发票。综上所述，自2010年10月起，第二类价格条款由于情势变迁已无执行的可能，被告多年来实际是按第一类价格条款执行的，请求法院判决该价格条款无效。基于被告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及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原告无法与其协商形成新的价格条款，故恳请法院对定价机制予以裁决。2021年以来被告随意调价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逼迫原告支付高价汽款，尤其是2021年11月、12月、2022年1月三个月价格与市场严重背离，被告这三个月的中档价格分别为：525元、385元、345元。本案应适用2022年8月1日施行的反垄断法。根据被告自认的公式及发票煤价，计算出被告2021年11月、12月应收取的汽价为318.9元、356元，而被告实际收取的汽价分别为525元、385元，差价为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收取的不合理高价，理应予以返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可以适用现行2022年8月1日施行的反垄断法，本案被诉行为跨越了2022年8月1日，可以适用现行反垄断法予以处理。二、被告在相关市场并未处于市场支配地位。本案相关商品市场包括管道运输的煤热蒸汽和自备天然气锅炉生产的蒸汽；本案相关地域市场为以管道供汽的供热半径50公里以内，以及天然气合理运输距离范围内的象山县境内及象山港周边的北仑、鄞州、奉化、宁海；相关时间市场为2021年11月至本案起诉前。三、被告在2008年以来就已实施了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并未实施不合理的高价销售蒸汽的行为，且2021年、2022年因煤价高涨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一)现实的蒸汽价格是由燃料(煤炭、天然气)及运费价格、水价、电价、辅料价格、物价指数、人工工资、环保费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在实现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后，联动公式中的汽价只与燃料价格、运费相关，故在确定基准汽价和煤热价格联动系数时除了当时煤价外，还考虑了水、电、人工、环保等因素，且动态调整，与环保标准中的煤热系数无关。(二)蒸汽价格已经市场化，国家热电联产管理办法鼓励供需双方直接交易，浙江省政府层面的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前提是保证供热企业的合理利润，且不存在供热企业分摊煤炭价格变动比例的作法，是否单列运费由各地自主确定，在实行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同一县市同一时期不同供热企业的蒸汽价格相差100-200元也系常态。(三)被告早在蒸汽由政府定价时已建立了煤热价格联动机制，联动公式中的蒸汽基准价格、煤热联动系数、运费均有合理依据，蒸汽价格与被告同类企业相当，且2021年度、2022年度因煤价高涨处于巨额亏损状态，并未实施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蒸汽的行为。被告作为小型热电企业，供汽价格与同类企业基本相当，不能与签有长期优惠煤价合同的大型热电企业相比，且2021年、2022年因煤价高涨亏损巨大，没有实现合理利润，更何况获取不公平高价的利润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供汽协议书（四原告）、原告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的用汽发票及结算单、象山县政府文件、被告向爵溪街道提交的《关于煤汽联动及煤炭价格取价机制的说明报告》、被告向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出具的“停汽通知”、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对被告停汽的回复函、2005年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部分地方政府及同行业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的价格、浙江煤炭信息网的价格数据、法律服务合同及律师费进账单、象山税务局提供的被告采购煤炭明细表，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其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宁波市外部分城市关于煤热联动机制的相关文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文件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对其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热力蒸汽供应合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合同中的供热方为国某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浙江浙某北仑发电有限公司、国某浙江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司，受热方为宁波北仑南某热力有限公司，相关主体与被告相比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索赔计算清单，系单方制作的材料，本院对其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计算得出的含值计算表、宁波市能源统计局2021年度白皮书统计出的地方供电企业供电能耗，被告对标准和统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核心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月平均汽价统计表及价格对比表，被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表格系原告陈述而非证据，对其不予认定，相关数据以法院调取的为准。原告提交的宁波市发改委发布的《宁波市集中供热规划》、鹰某气费确认单、《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1-9月天然气发票价格，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其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假定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使用天然气生产蒸汽的价格与被告蒸汽价格对比表、生产一吨蒸汽所需天程然气的计算过程、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汽价对比及计算过程、被告2021-2022年以来购入煤炭发票计算出的每月平均煤价、被告2021年采购煤炭价格对应的汽价与被告实际销售汽价对比表、被告2022年采购煤炭价格对应的汽价与被告实际销售汽价差异表、2021年11、12月实际发票煤价计算出的汽价和实际销售汽价的差异金额，被告对其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材料系原告陈述而非证据，对其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的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液化天然气供汽合同、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蒸汽锅炉照片、关于煤汽联动及煤炭价格取价机制的说明报告、被告2021年度7-12月平均汽价定价成本的专项审核报告、被告2021年7月份至2022年8月份供热价格通知、浙江煤炭信息网中宁波煤价（参考价）明细表、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2021年10月份至2022年6月份供汽价格报告、宁波杭州湾新区供用热管理委员会2014年工作会议纪要、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销售价格计算审核表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其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价格基准的请示及象山县商品价格认证书、象价【2008】22号《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价格问题的通知》、宁波久某热电公司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销售价格计算审核表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原告对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号）关于建立热力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2017〕108号）、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嘉发改〔2017〕247号）、嘉兴市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份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煤炭价格行情平均监测表（2021年8-12月份）、被告2021年审计报告、2021-2022年度利润表、宁波浩某针织天然气锅炉更换项目、关于宁波市住某洁具有限公司新建天然气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萧山分局关于对杭州逸某化纤有限公司新增10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项目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公示、拟对台某高新染整（嘉兴）有限公司新增备用10吨天然气锅炉项目环评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告、拟对浙江四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上两台4t/h天然气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行政许可的公示、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供暖季非居民天然气价格的函，原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庭后补充提交的《我县全面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供煤合同、采购煤炭发票、2021年11-12月份供热价格计算表及请示、2022年1-8月份供热价格定价报告、被告介绍、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百度百科、宁波大某热电有限公司招聘信息、关于宁波大某热电有限公司热电项目(大榭热电四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初审意见、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三期扩建项目获省经信委能评批复、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介绍、象山县统计信息、地图截图，原告对其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被告2021-2022年从陕某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榆中销售有限公司采购煤炭的发票及将该煤炭销售给其他公司的发票，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关于印发桐乡市热电联产煤热（气热）价格联动办法的通知（桐政办〔2022〕7号）、华某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节选、北京京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桐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非采暖季非居民天然气价格的通知、论文、苏某公司业绩介绍、象山县生态环保局燃气项目公示文件、嘉兴市2021年4-10月份的供热价格表、桐乡濮某协鑫环保热项目百度百科、海宁市红某热电有限公司信息公开，原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核心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本院对其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宁波市特种设备变更登记及报停报废注销申请表、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众某热电数字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及校园招聘信息、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及校园招聘信息、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及校园招聘信息、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及校园招聘信息、宁波能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2年年度报告，原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本院调取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部分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供热（汽）行业相关文件
1996年10月的象山县爵溪镇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统一供汽(热)的通知》载明：宁波燕某热电厂已正式开工建设，计划在1997年内建成并向本镇供电、供汽、供热。根据爵溪镇城建规划的总体要求，把爵溪建设成为整洁、文明的现代化滨海城镇的要求，同时也为了提高我镇针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加强安全生产，经研究，在燕某热电厂建成投产后，各用汽(热)单位锅炉一律停止使用，改由热电厂统一供汽(热)……

2005年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载明：热价分为热力出厂价格、管网输送价格和销售价格……独立的热源生产企业热力出厂价格由省级物价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热源生产企业经济寿命周期，按照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并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核定。其中，热源生产企业的成本为同类热源生产企业（分为热电联产和供热锅炉两类）的平均成本。热电联产企业应按照电热比对生产成本进行合理分摊……热力管网输送价格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合理成本、收益平衡、公平负担的原则确定……热力出厂价格与煤炭价格联动。当煤炭到厂价格变化超过10%后，相应调整热力出厂价格。为促进热源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热源生产企业要消化10-30%的煤价上涨因素，具体消化比例由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确定；当煤价下降时，按热源生产企业消化上涨因素的同等比例核减热价下调幅度……鼓励煤、热双方直接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直接向煤炭企业购买煤炭。

2008年6月的象山县物价局《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价格问题的通知》载明：……决定调整供热价格，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煤价（原煤热值5200大卡）800元/吨的基本热汽价为：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用户176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用户181元/吨,3万吨以下的用户186元/吨。煤价每升降10元/吨，热价相应增减2元/吨。二、热汽价格实行“一月一定”办法，当月价格标准以上月原煤平均价格为依据。热电企业在每月5日前将上月购煤合同和原煤到场价格及相应热值情况上报我局，我局根据热电企业原煤实际到厂价格和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当月热汽销售价格。本通知自2008年6月份开始执行。
2009年11月，浙江省发改委发布《省发改委关于宁波市集中供热规划(修编)的批复》，该批复载明：宁波市发改委：你委《关于要求审批宁波市集中供热规划(修编)的请示》(甬发改能源〔2009〕78号)收悉。2009年4月中旬我委组织省内规划、热电、环保等方面的专家和省、市有关部门代表，对宁波市发改委、市经委、省发展规划院联合编制的《宁波市集中供热规划(修编)》(以下简称《供热规划(修编)》)进行了审查，并印发了《供热规划(修编)》专家评审会议纪要。规划编制单位根据上述评审会议纪要的意见，对规划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在综合考虑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供热现状基础上，对各县(市、区)的热负荷及供热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预测和分析；规划了热源点的建设布局，考虑了供热管网布置原则和路由选择；预估了实施该规划后的节能减排效果。经研究，同意完善后的《供热规划(修编)》作为宁波市发展集中供热的依据……范围为宁波市市域，包括宁波市区、余姚市、慈溪市、象山县和宁海县，总规划面积9 365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2007-2020年……
2009年11月，宁波市发改委、市经委、省发展规划院联合编制的《宁波市集中供热规划(修编)》载明：6供热系统规划：6.1供热系统：本供热系统由热源、主干网、次干网、用户内部网和用热点组成。在各供热区块内，分别建设区域热电厂作为热源点……6.2供热管网布置：供热管网的敷设涉及到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市政管线走廊、城市景观方方面面的问题，必须与相关部门充分协调……6.3热电企业管网布局与干线走向：本规划主要说明已运行热电企业、已批在建热电企业和近期新建热电企业的管网布局与干线走向……6.3.4象山县：(1)宁波正某热电有限公司热网布置：现有热用户主要集中在电厂的西南面，现有热网分为两路呈发散布置，分别为西南线和南线。现有管线总长约为5.0km，管径最大为DN500，最小为DN100。西南线走向：管线出厂后向西至海某印染，转向南后至甬南，沿途热用户有恒某针织、南某针织、泰某凡年、海某印染等12家；南线走向：管线出厂后向南至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沿途热用户有银某大宇食品、巨某针织等。近期规划新增三条管线，分别为北线、西线和南线。北线沿南北向道路至化工区域，沿途热用户有海某针织、宝某印染等10多家；西线沿东西向道路至丹城，主要热用户为滨某轻机、豪某针织等10多家；南线为印花厂。规划新增管网总长约10km。管网布置详见《宁波正某热力有限公司热网布置图》。(2)大唐乌某山电厂：大唐乌某山电厂的供热范围为环杭州湾产业带象山产业区B区。根据西周镇规划热负荷情况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考虑在二期工程增加供热配套设施，以满足西周镇区域内热负荷发展需求。根据道路和热用户分布情况，规划供热管网设若干条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线，主干线呈支链状布置。近期规划三条主干线。东南线向居民区延伸；南线向居住区和部分工业区延伸；西线主要向工业区供热。支线视热用户的分布情况沿次要道路布置，本规划暂不考虑支线。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工程设计时需根据热用户的热负荷数据，逐段进行计算。管网布置详见《大唐乌某山电厂热网布置图》。(3)象山石浦横某热电厂：象山石浦横某热电厂供热范围为石浦—定塘区域。根据石浦—定塘区域规划热负荷情况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拟在规划期内视热荷发展情况在横峙选址建设一个热电厂，以满足石浦—定塘区域热荷发展需求。根据道路和热用户分布情况，规划供热管网设若干条西向和南北向主干线，主干线呈支链状布置。管网布置详见《象山石浦横某热电厂热网布置图》。(4)象山贤某热电厂：象山贤某热电厂供热范围为象山港产业区A区。根据贤痒镇规划热负荷情况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拟在规划期内视热负荷发展情况在黄避岙选址建设一个热电厂。根据道路和热用户分布情况，规划供热管网设若干条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线，主干线呈支链状布置。近期规划两条主干线。东线主要供应工业区块；西线主要供应居住区和部分工业企业热用户。支线视热用户的分布情况沿次要道路布置，本规划暂不考虑支线。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工程设计时需根据热用户的热负荷数据，逐段进行计算。管网布置详见《象山贤某热电厂热网布置图》。
2010年9月的象山县人民政府《关于热汽价格运作问题专题协调会议纪要》载明：一、会议认为，2008年以前我县热汽价格按照政府指导价管理，每逢调价，供用双方矛盾较为突出。2008年6月起，改进了热汽价格管理和作价办法，并由县发改局(县物价局)在每月初定价公布，执行情况总体平稳良好。最近，重新颁发的《浙江省定价目录》未将热汽列入，即其价格不再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定价形式.为减少或避免热汽供用双方的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通过委托中介机构测定价格，以利公正、公平。二、会议明确，自2010年10月份起政府部门按国家政策规定，不再制定公布热汽价格。在热汽供用双方认可同意的前提下，委托县价格认证中心对其价格进行测定。三、……县发改局要做好对价格认证中心的衔接指导工作。

2014年12月关于《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集中供热规划(2014－2020年)》公示的通知中载明：《规划》范围为整个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含爵溪街道)，总规划面积为22.7平方公里……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以针织服装、印染、医化、食品等生产企业用热为主，近期热负荷已较大。爵溪街道原有一个公共热源点(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已实现热电联产、集中供热。2013年修编的集中供热规划取消爵溪街道的公共热源点，在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C区块新设一个公共热源点，承担该工业园(含爵溪街道)的供热任务。因象山产业区规划调整、C区块公共热源点尚未建设，原则同意取消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C区块热源点，恢复爵溪街道公共热源点，承担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含爵溪街道)的供热任务。

《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号）载明：第九条：合理确定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范围。鼓励热电联产机组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扩大供热范围。以热水为供热介质的热电联机组，供热半径一般按20公里考虑，供热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抽凝热电联产机组。以蒸汽为供热介质的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一般按10公里考虑，供热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其他热源点……第二十条：规划建设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联合循环项目”）应以热电联产规范为依据，坚持以热定电，统筹考虑电网调峰要求、其他热源点的关停和规划建设等情况……第二十六条：热电联产项目规划建设应与燃煤锅炉治理同步推进，各地区因地制宜实施燃煤锅炉和落后的热电机组替代关停……第三十四条：推动热力市场改革，对于工业供热，鼓励供热企业与用户直接交易，供热价格由企业与用户协商确定……

2017年7月，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能源局、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热力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内容如下：一、热力价格是指集中供热企业向区域内热用户提供热力的价格。热力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供需双方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协商确定。二、热力价格出现矛盾的地方，可由当地热力行业主管部门前头，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供热企业、热用户共同参与，建立热力价格协调和联动机制，引导供热企业根据燃料（煤或气）价格变动情况，合理调整热力价格，热力价格联动机制应向社会公开。三、热力价格联动机包括：明确燃料价格与热力价格的具体联动公式、建立当地热力生产所用燃料的价格监测机制、设立燃料价格与热力价格的联动条件等。建议燃料价格与热力价格的具体联动公式：当期热力价格=上期热力价格+（当期燃料价格-上期燃料价格）×单位燃料价格变化对热力价格的影响值。……执行燃料价格与热力价格的联动机制后，一定时期内，集中供热企业出行较大的成本变动因素或经营出现不当盈亏时，经热力价格协调和联动机制部门的协调，可对相关价格和机制进行校正，保障供热企业和热力用户合理权益。

2017年8月，嘉兴市发改委、物价局发布《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内容如下:一、集中供热价格的制定。供热价格是指集中供热企业向区域内用户提供热力的价格。热力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供需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协商确定。二、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应向社会公开。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包括：燃热价格的联动公式、煤价的监测和采集、燃热价格的联动周期和联动价格等。煤热价格联动公式为当期热价=上期热价+（当期煤价-上期煤价）×单位价格变化对热价的影响值。基准热价和煤价的设定：可以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公布实施时的热价为基准价格；同期的秦皇岛港或乍浦港煤价（热值5000大卡）为基准价格，海运费用是否列入基准价格由各地自主确定……三、集中供热价格的调整。实施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后，一定时期内，供热企业出行较大的成本变动因素或经营出现不当盈亏时，经热力价格协调和联动机制部门的协调，可对相关价格和机制进行校正……

象山县人民政府网站2020年12月31日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文章《我县全面完成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载明：12月18日，随着宁波裕某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5蒸吨/小时燃煤锅炉完成改生物质并录入省五炉数据库，我县10蒸吨/小时以上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改造任务至此全面完成……根据《宁波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相关要求，今年我县需要淘汰的10蒸吨/小时以上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共计9台，合计容量190.6蒸吨，淘汰改造数量占全市的36%，任务全市最重……

2022年1月的象山县人民政府网站文章《2021年我县规上工业实现利税总额59.5亿元》内容如下：2021年，全县6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59.5亿元，同比下降11.9%……而因煤价持续高位，大唐乌某山电厂为响应国家保供号召亏损经营，下拉全县规上工业利润增速32.1个百分点，剔除电厂，则增长18.0%。
二、原被告供热（汽）协议内容及实际供汽情况

2000年，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汽企业 乙方）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供汽企业 甲方）签订《供用汽协议书》，协议约定：汽价以宁波市物价局批准文件、蒸汽主要生产原料价格和当地执行汽价为依据确定，甲方给予乙方优惠；每月10日前结清前月25日前的用汽款项，如乙方资金紧张，经甲方同意最多可缓交一个月，逾期二个月甲方可停止供热；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以后年度不再重签，延续有效，但汽价按第八条执行。2000年，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用汽单位 乙方）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供热单位 甲方）签订《供热协议书》，协议约定：汽价以宁波市物价局批准文件为依据确定；每月10日前结清前月24日－25日前的用汽款项，逾期不缴者，每过期一天，收取当月用汽费的千分之五滞纳金，逾期一月者停止供热；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以后年度不再重签，延续有效，但汽价按第八条执行。2001年，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用汽单位 乙方）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供热单位 甲方）签订《供用汽协议书》，协议约定：汽价以宁波市物价局批准文件为依据确定；每月10日前结清前月24日—25日前的用汽款项，逾期不缴者，每过期一天，收取当月用汽费的千分之五滞纳金，逾期一月者停止供热。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以后年度不再重签，延续有效，但汽价按第八条执行。2016年，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用汽单位 乙方）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供热单位 甲方）签订《供用热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汽价由甲方确定，具体以甲方汽价通知为准;乙方每月月底前结清当月所用的全部汽款项,如乙方未能按上述时间及时支付汽款，应当按欠款额每日支付万分之五逾期付款违约金,若每月超过5日仍未付清上月所用汽款，甲方有权立即停止供汽;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以后年度不再重签，延续有效。

2022年7月5日，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和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系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和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和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供汽合同，该合同由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和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实际履行。现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之间因履行该合同发生纠纷。就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滥用市场主体地位纠纷一案，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和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将与供汽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授予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并由其代表两公司参与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特此说明和授权。
根据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和用汽费用结算单显示：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向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供汽。具体用汽量和汽价见下表：

	用汽单位
	用汽时间
	用汽量（吨）
	含税汽价（元/吨）

	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3 624
	525

	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4 704
	385

	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50

	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5 304
	525

	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5 104
	385

	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50

	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2 560
	530

	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3 649
	385

	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50

	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421
	530

	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499
	390

	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50

	象山欣某干洗厂
	2021年11月
	876
	530

	象山欣某干洗厂
	2021年12月
	880
	390

	象山欣某干洗厂
	2022年1月
	
	350

	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409
	530

	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336
	390

	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50

	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
	2021年11月
	1054
	530

	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
	2021年12月
	857
	390

	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
	2022年1月
	
	350

	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3 730
	520

	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4 663
	380

	宁波巨某凯蒂制衣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40

	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6 175
	520

	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
	5 331
	380

	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
	2022年1月
	
	340


2021年11月象山县爵溪街道办事处《关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集中供热价格纠纷的情况报告》载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集中供热区域主要为象山县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其中爵溪范围内主要为巨某鹰星、甬某针织、恒某印染、能某印染等35家印染、水洗等生产企业，白岩山产业区主要为浙某金属表面园、南某合成等17家印染、化工、食品等生产企业……一、主要情况：今年9月来，由于上游煤价上涨，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供热价格一直在向上调整。10月26日，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向用热企业发出11月份供热价格调整通知，将年用汽量6万吨以上的调整至52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调整至525元/吨，3万吨以下的调整至530元/吨。相比10月份价格上涨近220元/吨，巨某鹰星、甬某针织、恒某印染、能某印染、南某化工等用热单位反应强烈，认为按同期煤价测算，及与绍兴、北仑等供热价格相比，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涨价方案明显偏离实际，强烈要求街道牵头参照绍兴等建立合理的集中供热定价机制……二、供热价格过高引发的影响：据了解，供热成本占印染企业能源成本的50%以上，迫于供热成本上涨的原因，印染企业已于10月1日起调整染费：其中染色价格上调10%，洗水、漂白上调200元/吨。下游针织企业成本上升。据县针织协会统计，今年全县175家规上针织企业，87家存在亏损，比上年同期增加2家，行业整体运行压力很大。如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坚持执行11月份涨价方案，印染行业只能被迫继续上调染费，或削减产能甚至停工停产，届时下游针织企业压力将进一步显现，对全县针织产业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三、周边地区供热价格情况：针对印染等企业的强烈反映，爵溪街道向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了解调价原因。正某电厂解释原因主要是现在动力煤有价无货，为保障企业供热，采购动力煤成本约在2 800元/吨；同时因煤电倒挂，燃煤发电亏损较大，不得已只能调整供热价格，按成本测算11月的供热价格应是比较合理。期间，街道也建议双方相互协商，共同商讨确定集中供热定价机制，避免出现定价不透明、涨价随意造成纠纷，但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认为没必要而予以拒绝。近期，街道已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周边地区汽价情况。1.宁波市热某有限公司集中供热定价机制：集中供热销售价格=基本热价+煤热联动差价+气热联动差价；基本热价为162元，煤热联动差价按以下方式计算：当煤价≤800元/吨时，煤热联动差价=(煤价-500)÷5×1.2；当800<煤价≥1000时，煤热联动差价=(煤价-800)÷5×1.0+(800-500)÷5×1.2；当煤价>1000时，煤热联动差价=(煤价-1000)÷5×0.8+(1000-800)÷5×1.0+(800-500)÷5×1.2；按该公司10月份动力煤(5500大卡)到厂平均价2 005元/吨计算，确定2021年11月供汽价格为449.85元/吨。2.浙江天某热电有限公司，预测11月份中心汽价在425元/吨左右。四、有关建议：为全面了解供热价格定价机制，街道也咨询过价格管理部门，了解到供热价格执行市场调节价，原执行的成本核算定价机制已经取消。目前，印染等企业原大多采用锅炉供热，但按政策要求，各企业已基本淘汰自备锅炉，现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划为集中供热区域，正某电厂也由此成为本区域的唯一供热单位。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纯粹执行经营者自主定价显然不是很合理，为此，建议采用在价格管理部门指导下形成协商定价机制。

2021年12月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向爵溪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煤汽联动及煤炭价格取价机制的说明报告》载明：由于今年以来，煤炭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导致我公司的汽价也发生变化，为维护供汽方、用汽方双方的利益，我公司拟以市场煤炭的行情为依据，结合我公司原定价机制原则，进一步明确汽价定价机制，说明如下：1、煤汽联动机制：煤炭按收到基低位发热值    5 200大卡/千克计价，以煤价800元/吨，汽价230元/吨为基准，煤价每上升10元/吨，汽价增加2元/吨。2、煤炭价格取价机制：按浙江煤炭信息网(网址：http：//www.nbmtw.com/)中宁波煤价(参考价)：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500大卡/千克报价，每月25日左右按上月20日至本月19日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的算术平均价，再折算成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200大卡/千克(折算方式：算术平均价÷5 500×5 200)的煤炭价格加50元/吨运输费(宁波港口到我公司码头运输费)，确定为下月的煤炭价格，按煤汽联动机制制定下月汽价，并采用报纸、书面函告方式公告。3、继续采用批量作价：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汽价按上述汽价定价机制计算，并在每一公历年度的最后一个月汽款结算中结算。年用汽量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汽价在上述汽价定价机制上增加5元/吨；年用汽量3万吨以下的，增加10元/吨。4、在市场和政府政策稳定的情况下，按上述机制执行；当政府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或煤炭市场发生有价无市等重大变化时，我公司及时向街道及主管部门发出预警，依法依规对汽价机制作相应处理。

2019年6月10日，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向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出具回复函，内容如下：贵公司的停汽通知于六月六日下午收到，对于贵公司的蒸汽款一直来我公司都是在按合同付款，贵公司的应收汽款在爵溪地区超过半年、一年未收的比比皆是。这次我公司从今年四月份到现在也不过二个月未付，但贵公司也明白这次欠款是事出有因，尽管我们已经多次面对面交涉，但贵公司一直不予理睬，现在我们就此书面提出问题……

2021年11月20日，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向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发出停汽通知，内容如下：由于你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汽款，金额巨大，经多次催告无效。且你公司不认同我公司2021年11月份汽价，拒收2021年11月份蒸汽发票，已违反双方合同约定。请你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前支付所欠汽款，并按合同约定：逾期不缴汽款每过期一天，按每日千分之五收取合同规定的所欠汽费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如你公司仍坚持不确认汽价且未全部支付所欠汽款及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滞纳金，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1日上午8时停止供汽。请你公司安排好生产及相关事项。

三、被告热（汽）价情况及定价机制相关事实

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7月份至2022年8月份供热价格通知显示：2021年7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25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255元/吨；3万吨以下为260元/吨。2021年8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27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275元/吨；3万吨以下为280元/吨。2021年9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286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291元/吨；3万吨以下为296元/吨。2021年10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296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01元/吨；3万吨以下为306元/吨。2021年11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52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525元/吨；3万吨以下为530元/吨。2021年12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8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85元/吨；3万吨以下为390元/吨。2022年1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4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45元/吨；3万吨以下为350元/吨。2022年2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0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05元/吨；3万吨以下为310元/吨。2022年3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28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33元/吨；3万吨以下为338元/吨。2022年4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84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89元/吨；3万吨以下为394元/吨。

2014年3月，2015年6月被告曾分别向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提交《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价格基准的请示》，其中2015年6月的请示中明确要求重新制定汽价的基准价格，即煤价（原煤热值5 200大卡计）800元/吨的基本热汽价格为：用汽量6万吨以上的用户基准价从179元/吨，调整为206元/吨；6万吨以下用户调整为211元/吨；3万吨以下用户调整为216元/吨。2015年6、7月，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曾向被告出具过象山县商品价格认证书，对2015年7、8月的供热价格作出认证。
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内部2021年11月份供热价格请示文件显示：根据目前执行的供热基准价，计算出2021年11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用户为53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用户为535元/吨;3万吨以下的用户为540元/吨。请示文件中的供热价格计算表载明：电煤3 006.13吨，煤价2 300、合同热值5 200，转换成5 200大卡煤价2 300元/吨。根据2015年10月28日《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基准价的请示》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9日的批复，供热基准价调整为230元/吨。计算出2021年11月份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供热价格：230+【（2 300-800）/10×2】=530元/吨。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内部2021年12月份供热价格请示文件显示：根据目前执行的供热基准价，计算出2021年12月份供热价格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用户为41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用户为415元/吨;3万吨以下的用户为420元/吨。请示文件中的供热价格计算表载明：电煤3 855.965吨，煤价2 300元/吨、合同热值5 200，转换成5 200大卡煤价2 300元/吨，电煤6 000吨，煤价1 395元/吨、合同热值5 500，转换成5 200大卡煤价1 318.91元/吨，合计吨数9 855.965、平均煤价1 702.74元/吨。根据2015年10月28日《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基准价的请示》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9日的批复，供热基准价调整为230元/吨。计算出2021年12月份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供热价格：230+【（1 700-800）/10×2】=410元/吨。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内部2022年1月份供热价格定价报告显示：2022年1月份汽价定价机制，首先煤价取价机制按浙江煤炭网中宁波煤价(参考价)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500大卡/千克报价，按上月20日至本月19日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的算术平均价，再折算成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200大卡/千克的煤炭价格加50元/吨运费作为依据……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500大卡/千克算术平均价为1 381元/吨，再折算成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200大卡/千克的煤炭价格为1 306元/吨加运输费50元/吨=1 356元/吨……根据煤汽联动机制：煤炭按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200大卡/千克计价，以煤价800元/吨，汽价230元/吨为基准，煤价每上升10元/吨，汽价增加2元/吨，即230+【（1 356-800）÷10×2】=341.2元/吨。2022年1月份汽价为：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的用户为34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用户为345元/吨;3万吨以下的用户为350元/吨。2022年1-8月汽价均是按照联动公式230+【（当月煤价-800）÷10×2】来确定，其中当月煤价是按上月20日至本月19日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的算术平均价折算成收到基低位发热值5 200大卡/千克的煤炭价格加50元/吨运费。
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曾向陕某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某运销集团榆中销售有限公司采购煤炭    583 494.36吨，并将上述煤炭转售给宁波北仑泛某能源有限公司、恒某能源（天津）有限公司、宁波润某燃料有限有限公司、绍兴柯桥致某能源有限公司。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曾向陕某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某运销集团榆中销售有限公司、陕某运销集团华中煤炭销售有限公司采购煤炭    585 423.34吨，并将上述煤炭转售给宁波北仑泛某能源有限公司、宁波润某燃料有限有限公司、绍兴柯桥致某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恒某销售新能源有限公司、宁波兴某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被告与宁波润某亿业燃料有限公司签订《供煤合同》，向其购买电煤（应用基低位热值：5 200大卡/公斤以上）27 000吨，单价2 300元/吨；2021年11月18日，被告与宁波润某亿业燃料有限公司签订《供煤合同》，向其购买电煤（应用基低位热值：5 200大卡/公斤以上）6 000吨，单价1 395元/吨。宁波润某亿业燃料有限公司开具给被告的2021年10月27日、11月3日发票显示的煤含税单价均为2 300元/吨；2021年11月26日部分发票显示的煤含税单价为2 300元/吨，部分发票显示的煤单价为1 395元/吨。

法院调取的国家税务总局象山县税务局提供的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发票明细表显示：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1、2022年曾多次向宁波润某亿业燃料有限公司采购煤炭。其中2021年9月发票显示含税价1 440元/吨；2021年10月发票显示：其中部分发票的含税价1 440元/吨、部分发票的含税价2 300；2021年11月发票显示：其中部分发票的含税价2 300元/吨、部分发票的含税价1 395元/吨；2021年12月发票显示含税价2 300元/吨；2022年1月发票显示含税价为2 300元/吨。
象芳会专审[2022]010号《关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7-12月份平均汽价定价成本的专项审核报告》（象山县爵溪街道办事处委托）载明：一、基本情况：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系成立于1995年12月2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注册资本：2 400万美元。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道正源路66号。经营范围：发电、供热(热力管网建设、经营除外)，电气设备安装；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服务：煤炭销售(无储存)。三、供汽成本构成情况：审核过程中，我们通过两种原材料成本计算方法分别计算2021年度7-12月份供汽成本，其中：①供汽成本为账面购进价格计算出供汽用煤量的金额和审核其他成本金额之和；②供汽成本为按宁波煤炭信息价平均价计算出账面供汽用煤量的金额和审核其他成本金额之和。其中：2021年度7-12月份其他成本为当月账面成本*当月供汽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其他成本由生产用水成本、劳务及其他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税金及附加、排污权费、房产土地税金构成……四、成本审核情况：(一)2021年7至12月供汽其他成本计算明细表的调整……(二)2021年7至12月供汽成本按购进价计算明细：(1)经审核，根据企业提供的账面占收入比、供汽吨数、生产用煤吨数、实际购进煤价，得出2021年7至12月供汽用煤金额为59 630 701.07元(不含税)(供汽用煤金额=购进煤价/1.13*生产用煤(吨数)*占收入比)，加审核后供汽其他成本为24 630 167.02元之和，为按实际购进价的供汽总成本84 260 868.09元。每吨供汽成本按月份分别为：2021年7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72.3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99.97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7;2021年8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33.6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18.27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18;2021年9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60.94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8.51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1;2021年10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227.12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12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9;2021年11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470.48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09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7;2021年12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333.57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39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6。(2)因11月、12月煤价快速上涨，考虑到电价不变的情况下，按收入比例分摊成本，对汽的成本影响较大。因此11月、12月的供汽用煤金额按照前4个月收入比的平均数来确认用煤成本，计算结果如下……其中每吨成本如下：2021年7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72.3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99.97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7;2021年8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33.6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18.27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18;2021年9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160.94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8.51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1;2021年10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227.12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12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9;2021年11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413.5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09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7;2021年12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316.87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39元/吨,每吨汽用煤量为0.26。(三)2021年7至12月供汽成本按按宁波煤炭信息价平均价计算明细：经审核，根据企业提供的账面占收入比、供汽吨数、生产用煤盹数、浙江煤炭信息网-宁波煤炭信息平均价，得出2021年7至12月供汽用煤金额为60 193 019.30元(不含税)(供汽用煤金额=信息平均价/1.13*生产用煤(吨数)*占收入比)，加审核后供汽其他成本为24 630 167.02元之和，为按实际购进价的供汽总成本84 823 186.32元。每吨供汽成本按月份分别为：2021年7月每吨供气成本282.01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282元/吨;2021年8月每吨供气成本260.53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298元/吨；2021年9月每吨供气成本280.57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312元/吨；2021年10月每吨供气成本371.84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328元/吨；2021年11月每吨供气成本500.86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458元/吨，2021年12月每吨供气成本469.08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466元/吨。

 中会华会审[2022]20186号审计报告的附件（利润表）和税务局电子档案中利润表显示：2021年度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为673 391 200.04元、营业利润为-7 949 578.17元，净利润为-6 674 117.75元。根据税务局电子档案中利润表显示：2022年度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为861 508 826.27元，营业利润为-23 880 893.95元，净利润为-22 791 758.09元。
四、其他企业汽价及定价机制相关事实

法院调取的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提供的宁波杭州湾新区供用热管理委员会2014年工作会议纪要显示：……与会成员就上述议题，本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充分讨论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现纪要如下：1、调整后杭州湾新区供热价格为：依照宁波煤炭网5 000大卡煤炭价格(含运费)，720元/吨煤炭基准价对应210元/吨基准汽价，煤价每上升(下降)10元/吨，汽价相应增加(减少)2元/吨。对年用汽量较大热用户，经测算后给予适当优惠，此价格从2015年3月25日起执行。2、热用户汽价结算改为半月一结……法院调取的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提供的2021年10月份至2022年6月份供汽价格的报告显示：《关于2021年10月份供汽价格的报告》载明：2021年10月份宁波煤炭市场综合信息价格及运输成本为1 605元/吨，结合杭州湾新区热管委制定的煤汽联动相关规定，并根据杭热电(2011)14号《关于调整月用汽量<720吨热用户供热价格的通知》，因煤价疯涨，经综合考虑，本公司2021年10月份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388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435元/吨(388×1.12=434.56)，从2011年10月开始月用汽量<120吨的用户按保底120吨结算。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428-448元/吨。《关于2021年11月份供汽价格的报告》载明：2021年11月份宁波煤炭市场综合信息价格及运输成本为2 150元/吨，结合杭州湾新区热管委制定的煤汽联动相关规定，并根据杭热电〔2011)14号《关于调整月用汽量<720吨热用户供热价格的通知》，经综合考虑，本公司2021年11月份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496元/吨，优惠价为480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538元/吨(480×1.12=537.6)，从2011年10月开始月用汽量<120吨的用户按保底120吨结算。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500-520元/吨。《关于2021年12月份供汽价格的报告》载明：2021年12月份宁波煤炭市场综合信息价格及运输成本为1 330元/吨，结合杭州湾新区热管委制定的煤汽联动相关规定，并根据杭热电(2011)14号《关于调整月用汽量<720吨热用户供热价格的通知》，经综合考虑，本公司2021年12月份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332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72元/吨(332×1.12=371.84)，从2011年10月开始月用汽量<120吨的用户按保底120吨结算。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52-372元/吨。《关于2022年1月份供汽价格的报告》载明：2022年1月份宁波煤炭市场综合信息价格及运输成本为1 130元/吨，结合杭州湾新区热管委制定的煤汽联动相关规定，并根据杭热电(2011)14号《关于调整月用汽量<720吨热用户供热价格的通知》，经综合考虑，本公司2022年1月份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292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27元/吨(292×1.12=327.04)，从2011年10月开始月用汽量<120吨的用户按保底120吨结算。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12-332元/吨。

法院调取的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提供的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销售价格计算审核表显示：2021年11月核定蒸汽价格为420元、2021年12月核定蒸汽价格为376元、2022年1月核定蒸汽价格为332元。审核表中均有列明“审核月份（A）、上月采购原煤数量（B）、上月采购原煤平均热值（C）、上月采购原煤金额（D）、上月原煤平均含税单价（E）、上月折算成每一百大卡含税单价（F）、折算为5 500大卡煤价（G）、本月煤价在500元/吨时蒸汽价格（H）、本月煤价在500-800元/吨时蒸汽价格（I）、本月煤价在800-1 000元/吨时蒸汽价格（J）、本月煤价在1 000元/吨以上时蒸汽价格（K）、本月计算的蒸汽价格（L）、本月核定蒸汽价格（M）”等数据，关于计算公式：E=D/B;F=E/C*100;G=F*55；H=154;I=（G-500）/5*1.2;J=（G-500-300）/5*1）;K=（G-500-300-200）/5*0.8）;L=H+I+J+K。

法院调取的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大榭开发区税务局提供的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及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发票数据明细表显示：2021年11月（开票月份）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300-452元/吨之间，2021年12月（开票月份）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299-412元/吨之间；2022年1月（开票月份）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273-361元/吨之间。2021年11月（开票月份）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79-466元/吨之间；2021年12月（开票月份）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79-466元/吨之间，2022年1月（开票月份）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的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95-385元/吨之间。
法院调取的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提供的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发票数据明细表显示：2021年11月份发票显示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444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440元/吨左右；2021年12月份发票显示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387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380元/吨左右；2021年1月份发票显示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329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320元/吨左右。

宁波市热某有限公司2011年11月供汽价格为449.85元/吨。浙江天某热电有限公司2021年10月30日告知函显示：尊敬的热用户：受多重因素影响，煤价持续暴涨，10月份5 000大卡煤炭到厂价突破2 500元/吨大关。根据10月份煤炭价，预测11月份中心汽价在425元/吨左右……宁波坤某针织有限公司2021年10月29日告知函显示：所有客户：水洗甩烘自即日起，价格调整为3 000元/吨，其中蒸汽成本450元/T*5T=2 250……
兰溪市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11月蒸汽价格通知函》载明：根据《兰溪市煤汽联动指数网站调整及相关事项会议纪要》及10月6日兰溪市政府关于供汽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的要求，11月份供热蒸汽价格为：2021年10月份到金华5 000大卡煤炭平均价格2 322元/吨(浙江煤炭信息网金华煤价http：//www.nbmtw.com/)，对应基准汽价为439.5元/吨。考虑到用热企业实际情况，为共度时艰兰溪协鑫本月基准价格为363元/吨(本月平均执行价为：355元/吨)。兰溪市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12月蒸汽价格通知函》载明：根据《兰溪市煤汽联动指数网站调整及相关事项会议纪要》及10月6日兰溪市政府关于供汽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的要求，12月份供热蒸汽价格为：2021年11月份到金华5 000大卡煤炭平均价格1 567元/吨(浙江煤炭信息网金华煤价http：//www.nbmtw.com/)，对应基准汽价为325.5元/吨。考虑到用热企业实际情况，为共度时艰兰溪协鑫本月基准价格为310.5元/吨(本月平均执行价为：302.5元/吨)。兰溪市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1月蒸汽价格通知函》载明：根据《兰溪市煤汽联动指数网站调整及相关事项会议纪要》及10月6日兰溪市政府关于供汽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的要求，1月份供热蒸汽价格为：2021年12月份到金华5 000大卡煤炭平均价格1 284元/吨，对应基准汽价为283.5元/吨 (本月平均执行价为：275元/吨)。

根据嘉兴市发改委网站公布的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显示，嘉兴市同一月份不同企业的进厂煤价和供热价格（上限价格）均存在一定差异，进厂煤价有相差几十的也有相差几百的，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有相差几十的也有相差几百的。其中，2021年10月份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显示：2021年10月，平均进厂煤价2 135.4元/吨，平均供热价格（上限价格）351.4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高的为桐乡濮某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417元/吨，其进厂煤价为2 170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低的为桐乡市乌镇协某热力有限公司，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295元/吨，其进厂煤价为1 850元/吨。2021年11月份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显示：2021年11月，平均进厂煤价1 872.3元/吨，平均供热价格（上限价格）429.2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高的为桐乡濮某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567元/吨，其进厂煤价为2 170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低的为恒某热电有限公司与吉某集团有限公司，供热价格（上限价格）均为325.4元/吨，其进厂煤价分别为1 350、1 417元/吨。2021年12月份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显示：2021年12月，平均进厂煤价1 360元/吨，平均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359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高的为恒某热电有限公司，其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443.9元，其进厂煤价为1 350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低的为平某热电厂，其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331元，其进厂煤价为1 004元/吨。2022年1月份集中供热价格数据表显示：2022年1月，平均进厂煤价1 076.3元/吨，平均供热价格（上限价格）332.7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高的为海宁红某热电有限公司，其供热价格（上限价格）为403.5元/吨，其进厂煤价为1350元/吨；供热价格（上限价格）最低的为嘉善县洪某热电有限公司、浙江嘉善协某热电有限公司、浙江中某热电有限公司，其供热价格（上限价格）均为290元/吨，其进厂煤价分别为985、981.71、990元/吨。
煤炭价格变化及其他相关事实

根据浙江煤炭信息网数据显示：2021年9月22日-10月22日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持续上涨，2021年11月上旬，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逐渐下跌，2021年12月上旬宁波煤炭价格(参考价)偶有下跌，但幅度不大。其中2021年9月22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 1 70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1 66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1 65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1 52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1 350元/吨；10月11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28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24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2 14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1 99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1 840元/吨；10月21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82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78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2 73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2 46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2 170元/吨；10月22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 3 00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88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2 68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2 46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2 130元/吨；11月1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 2 63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2 51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2 31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2 06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1 760元/吨；12月1日，低灰5 800低位发热(大卡) 1 820元/吨，神优 5 800低位发热(大卡)）1 700元/吨，沫煤 5 500低位发热(大卡)1 410元/吨，沫煤 5 000低位发热(大卡）1 250元/吨，沫煤 4 500低位发热(大卡)1 080元/吨。

浙江煤炭信息网显示的宁波煤价（5 500大卡/千克报价，每月选取若干日期，未显示全部日期）显示：2021年7月-10月，煤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2021年11月-2022年4月，煤炭价格逐渐下跌。具体价格如下：2021年7月煤价大约在1 130-1 240之间，8月煤价大约在1 205-1 245之间,9月煤价大约在1 295- 1 830之间,10月煤价大约在1 890-2 730之间,11月煤价大约在1 380-2 110之间，12月煤价大约在1 160-1 410之间,2022年1月煤价大约在1 060-1 345之间，2月煤价大约在1 280-1 335之间，3月煤价大约在1 500-1 960之间，4月煤价大约在1 370- 1 640之间。

浙江煤炭网数据显示：2021年8-10月份（低位发热量≧    5 000）镇海港沫煤的煤炭平均价格高于乍浦港沫煤、秦皇岛动力煤平均价格。2021年11-12月份（低位发热量≧ 5 000）镇海港沫煤的煤炭平均价格高于乍浦港沫煤平均价格。

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象山县丹城镇柴嘴头，经营范围包括纺织品漂染、印染加工；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针织品、纺织品制造、批发、零售等。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有使用低氮冷凝式燃气蒸汽锅炉、有机热载体燃油(气)锅炉。2022年6月1日，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甲方 用气方）与山东茂某能源有限公司（乙方 供气方）签订《液化天然气(LNG)供气合同》，合同载明：一、供气：供气地点：甲方东边围墙外山基地，通气时间：2022年6月，供气方式：乙方以LNG专用槽车送到乙方供气点的专用储罐向甲方进行供气……二、供气设备：1、设备罐容：60立方储罐及甲方用气设备首端的一切配套设施，总价值68.80万元由乙方投资，合回期五年(2020年8月1日-2025年7月31日，从2022年6月开始原澳某(舟山)能源有限公司改为山东茂某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设备押金6万。合同期满后，退还押金或转气款。乙方负责设备采购，安装调试以及设备使用证的办理，安评，设计图。乙方储罐供气站到甲方锅炉房的燃气管道安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3、供气设备安装完毕并取得相关证照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开始供气……6、甲方承担乙方存放LNG专用储罐场站内的基础设施工程及费用。三、气价确认：合同期内，甲，乙双方约定每吨天然气的价格为：以中海油挂牌价(燃气在线为准)，每吨下浮68元。如单方擅自变动价格，视作违约并承担一切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在合同到期后，对气价重新协商并签署新的气价合同。浙江一某印染有限公司采购的“燃气＊液化天然气（LNG）”2022年1-5月不含税价格分别为：5 685元/吨、7 920元/吨、8 821元/吨、8 485元/吨、7 592元/吨。

根据浙象环备2019044建设项目环境登记表显示：宁波浩某针织有限公司利用位于象山县丹西街道蓬莱路328号的自有厂房从事各类袜子生产，现为满足燃气锅炉低氮燃烧要求，淘汰5台小型天然气蒸汽炉，新增1台卧式燃气低氮蒸汽锅炉，投资20万元。根据甬环宁建[2019]133号《关于宁波市住某洁具有限公司新建天然气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显示：同意宁波市住某洁具有限公司在宁海县桃源街道竹山北路238号建设天然气锅炉项目，总投资20万元。根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萧山分局关于对杭州逸某化纤有限公司新增10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项目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杭州逸某化纤有限公司拟投资125万新建一台10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根据《2021年11月16日拟对台某高新染整（嘉兴）有限公司新增备用10吨天然气锅炉项目环评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告》，台某高新染整（嘉兴）有限公司投资160万元拟新增一台10吨1.0Mpa、300℃天然气锅炉（10t/h）。根据《拟对浙江四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新上两台4t/h天然气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行政许可的公示》，浙江四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15万元新上两台4t/h天然气锅炉。

2021年4月1日实施的《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GBT2589-2020）载明：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为：32 238kJ/㎥-38 979kJ/㎥。2021年6月1日实施的《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载明：天然气锅炉效率分为三级：1级96%，2级94%，3级92%。宁波鹰某针纺有限公司购买的用于定型工艺的天然气价格为：2021年7月天然气气价3.50元/㎥、2021年8月天然气气价4.35元/㎥、2021年9月天然气气价4.50元/㎥、2021年10月天然气气价4.50元/㎥、2021年11月天然气气价5.00元/㎥、2021年12月天然气气价5.00元/㎥、2022年1月天然气气价5.00元/㎥、2022年2月天然气气价5.00元/㎥。

2021年12月《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供暖季非居民天然气（LNG）价格的函》显示：一、调整供暖季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LNG）销售价格：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LNG）最高销售价格调整为5.95元/立方米，其中配气价格为0.85元/立方米。燃气经营企业可根据经营成本、用户用气情况，在上述价格基础上，自主合理确定下浮幅度。二、执行时间：从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止。
被告公司网站企业简介载明：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位于宁波象山县爵溪街道正源路66号，系外商独资企业。公司总投资3 680万美元，注册资本2 400万美元。公司经营范围：发电、供热，电气设备安装；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服务；煤炭销售。生产规模：130t/h高温超高压燃煤循环流化床锅炉2台，配套25兆瓦背压式供热汽轮发电机组1台，以及相配套的生产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后满足了象山工业园区企业增长的热负荷需要……目前公司对外供汽用户已有五十余家企业，主要为印染、针织、表面处理等行业……
根据网上公开信息显示：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由大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51%，一期工程建设四台60万千瓦国产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5亿元，公司现有5炉3机。2014年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网站区县要闻显示：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三期扩建项目获省经信委能评批复，该三期扩建项目总投资79 661万元，拟新建2台410t/h循环流化床锅炉、2套35MW抽泣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2台100t/h天然气锅炉。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公司现有规模4炉3机。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亿元，公司现有规模4炉3机，现有供热管线55公里，年供汽能力312万吨。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 000万元，2011年进行转资，总投资17 500万元，宁波能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其股东，公司现有规模4炉3机，总装机容量达5.4万千瓦，目前有用热单位近60家。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八塘路188号，是杭州湾新区唯一的公用热电厂。现有装机总容量为51MW，年供汽量可达100万吨……现有热电系统包含7炉6机，为近百家热用户企业供热，企业现有热网管线约88公里，最长供热距离达10公里……

百度地图显示：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与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直线距离在0.3公里-1.5公里之间。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与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直线距离在27.6公里-27.9公里之间。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与象山华某燃气有限公司的直线距离在6.3公里-6.8公里之间。
另查明，八原告为本案共支付24万元律师费。经本院询问，被告确认“从2010年至今，在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市场，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是唯一的供热企业”。
本院认为，本案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相关市场如何界定；二、被告在该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三、如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四、如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原告诉请是否合理。
一、本案的相关市场如何界定。

任何竞争行为（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均发生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界定相关市场就是明确经营者竞争的市场范围。只有在相关市场内才能考察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从而进一步定量或定性地分析竞争行为，判断经营者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所以，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判断经营者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垄断行为的起点。
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据此，相关市场的界定包括三要素：一是时间跨度，竞争行为所发生的一定时期；二是商品范围，存在竞争关系的商品或服务的范围；三是地域范围，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和相关的地域。具体到本案分析如下：
（一）界定相关市场的要素一：时间跨度。
原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今，被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时间跨度是2021年11月至本案起诉前，且诉讼时效最长不超过三年。

本院注意到，本案原告诉称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被告单方面定价行为（时间段：从2010年政府取消指导价至今）、被告强行断汽的行为（2019年6月对原告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2022年2月12日、16日分别对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强行停汽）、被告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2021年11至2022年1月）。

本院认为，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超过三年，如果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仍然持续，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综合考虑诉讼时效和原告诉称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发生期间，确定相关市场的时间跨度为2019年7月至今。

（二）界定相关市场的要素二：商品范围。
原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商品范围为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被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商品范围包括管道运输的煤热蒸汽和自备天然气锅炉生产的蒸汽。

本院认为，相关市场概念下的商品范围是指相关商品市场，这是根据商品的特性、用途及价格等因素，由需求者认为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商品所构成的市场。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商品为热蒸汽，并特定为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依照替代性分析的路径，从需求替代的角度，以该类商品的消费需求者对商品功能用途的需求、质量的认可、价格的接受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从需求者的角度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涉案商品热蒸汽主要用于满足需求者的用热需求，具有一定的温度、气压以及安全的质量要求，热蒸汽一般需由热源发生地通过管道运输获取，获取成本较高。对需求者而言，热蒸汽因其物理特殊性，其他类商品难以完全替代其功能，而通过管道长途运输的热蒸汽可以替代为就近设置锅炉直接生产蒸汽使用。该生产蒸汽锅炉又可分为燃煤锅炉及天然气锅炉等。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燃煤锅炉系淘汰改造对象，自建燃煤锅炉不具有可行性。至于天然气锅炉，本院注意到，天然气锅炉的建设需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按产能大小不同新建天然气锅炉的成本也不同（从几十万到上百万都有）。本院认为，考虑到天然气的汽价和发热量、蒸汽质量、天然气锅炉的成本和热效率等，天然气锅炉建设成本及使用成本相对较高。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在蒸汽质量、使用成本、获取难易程度等方面，使用天然气锅炉能完全替代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综上分析，涉案相关市场的商品范围应界定为：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
（三）界定相关市场的要素三：地域范围。
原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地域范围为：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被告认为涉案相关市场的地域范围为：以管道供汽的供热半径50公里以内以及天然气合理运输距离范围内的象山县境内及象山港周边的北仑、鄞州、奉化、宁海。

本院认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需求者获取具有较为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地理区域。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地域）的可替代程度。在市场竞争中对经营者行为构成直接和有效竞争约束的，是市场里存在需求者认为具有较强替代关系的商品或能够提供这些商品的地域，因此，界定相关市场主要从需求者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当供给替代对经营者行为产生的竞争约束类似于需求替代时，也应考虑供给替代。

在本案中如上所述，相关商品市场应确定为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故被告辩称的“天然气合理运输距离范围内的象山县境内及象山港周边的北仑、鄞州、奉化、宁海”，本院不予考虑。界定相关地域市场考虑的主要因素，从需求替代角度，首先应考虑商品的运输成本和运输特征，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其热蒸汽的物理特性决定其运输特征必须通过专门管道运输，管道的铺设即是该商品运输的前提，也是其必要的运输成本。本院注意到，被告热蒸汽主要供应于印染、针织、表面处理等行业用户，原告就是主要印染水洗客户。故以印染水洗行业为需求方角度考量，虽然象山县境内以煤热供汽的，除了被告以外，还有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但八原告与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的直线距离在0.3公里-1.5公里之间，而八原告与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直线距离在27.6公里-27.9公里之间。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热电联产管理办法》第九条可知：以蒸汽为供热介质的热电联机组，供热半径一般按10公里考虑，供热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其他热源点；其次，地图直线距离跟实际管道距离不能等同，直线距离系理论最短距离，实际铺设长度一般远超理论距离，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到八原告直线距离约27公里多，且中间有山海阻隔，如果铺设管道实际距离将远不止这个数值；最后，蒸汽管道的铺设和成本的计算，需要考虑政府规划、地形地貌以及对应的建设成本，且管网布置受限较多（城镇总体规划、道路交通、山体河道情况、市政管线等），如需实现浙江大唐乌某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八原告的有效供给，必然需新铺从需热方到热源厂或已有管道之间的管道，经济成本也非常高，难以实现有效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鉴于需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的运输成本和特征，以及当地的热源经营者地理分布和现有管道地理位置，本案相关市场的地域范围应界定为：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
故综合上述时间、商品、地域要素的分析，本院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可界定为：2019年7月至今，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市场。
二、被告在该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是该相关市场内唯一的集中供热企业，被告作为供热公用企业，在相关市场占据100%市场份额，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则辩称：被告在相关市场未处于市场支配地位。

本院认为，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2019年7月至今，在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方圆10公里范围通过管道运输的热蒸汽商品市场，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是唯一的供热企业，即被告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为100%，且相关市场进入存在必需设施供热管道和较高资金、技术要求的障碍或壁垒。本院认定，被告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在本案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被告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根据法律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关于原告所称被告强行断汽的行为（2019年6月对原告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2022年2月12日、16日分别对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强行停汽）

原告主张其近年来多次对被告价格表示不满，被告就以停汽逼被告就范，例如2019年6月对原告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2022年2月12日、16日分别对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强行停汽。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二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有供汽合同，被告并未拒绝与原告进行交易；其次双方合同约定每月10日前结清前月24-25日前的用汽款项，逾期一月停止供热，因原告拒绝支付拖欠的汽费，被告按照合同约定采取中止供汽的自力救济方式；最后，在原告支付拖欠的汽费，被告立即恢复供汽，没有拒绝交易。

本院注意到，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供用汽协议书》均约定：每月10日前结清前月24日—25日前的用汽款项，逾期不缴者，每过期一天，收取当月用汽费的千分之五滞纳金，逾期一月者停止供热。本院认为，在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汽费时，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在逾期后停止供汽且提前告知，在缴纳汽费后恢复供汽，系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并非拒绝交易行为，并无明显不当，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关于原告所称被告单方面定价和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行为

关于被告单方面定价和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行为，原告认为单方面定价最终形成不公平高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违反《反垄断法》第二十二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本院认为，竞争的基本方式是尽可能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在通常情况下，利用市场力量单纯提高价格的行为并不会增加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反而会使其他竞争者因此获得相对价格优势或者促进产生新的市场进入，最终促进竞争。反垄断法规制不公平高价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福利，避免在市场持续失灵时损害消费者福利。在具体的竞争环境中商品价格的构成与形成是复杂而多样性的，不公平高价的分析认定较为复杂，存在一定的误判风险，对于高价行为的法律分析需要更加注重考虑其实际或者潜在的反竞争效果，并注意避免损害市场中在位经营者和潜在进入者的投资积极性，进而导致“寒蝉效应”，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对于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认定和规制应当特别审慎。
首先，关于单方面定价，原告主张自2010年政府取消定价后，除了2015年被告做了两个月的价格认证外，其余时间每月汽价完全由被告单方面决定，从未与原告磋商过。在原告对被告收取过高价格极其不满及当地政府的关注下，被告于2021年12月向地方政府报告了定价机制。该定价机制从未与原告协商过，也没有向原告明示过。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单方定价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禁止实施的行为。双方合同约定汽价以宁波物价局批准文件确定，或者乙方同意由甲方（被告）确定，具体以甲方汽价通知为准。

本院注意到，在部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书面供汽协议中明确约定汽价以宁波市物价局批准文件为依据确定或者同意汽价由被告确定，具体以被告汽价通知为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以及法院调取证据显示，汽价的定价方式各地区各企业并不相同，但存在多个供热企业的汽价系由供热企业单方内部审核确定或上报主管机构审核或备案后通知用汽企业。本院认为，在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中，合同双方约定销售方自行单方确定产品价格并非法律禁止行为，单方定价本身并不直接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应综合考虑最终价格情况来进行判断。
其次，关于不公平高价，原告诉称：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间，被告基于其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强行销售蒸汽。从绝对销售价格相比的角度，2021年11至2022年1月间，被告的销售汽价均远超过宁波地区其他规模较小厂家的价格，超过幅度分别达24%、10%、11%。被告辩称：被告早在蒸汽由政府定价时已建立了煤热价格联动机制，联动公式中的蒸汽基准价格、煤热联动系数、运费均有合理依据，蒸汽价格与被告同类企业相当，且2021年度、2022年度因煤价高涨处于巨额亏损状态，并未实施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蒸汽的行为。

本院认为，认定“不公平的高价”，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一）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其他经营者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销售或者购买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二）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同一经营者在其他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区域销售或者购买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三）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四）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五）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认定市场条件相同或者相似，应当考虑经营模式、销售渠道、供求状况、监管环境、交易环节、成本结构、交易情况、平台类型等因素。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其他经营者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销售同种商品的价格以及被告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

本院认为，本案中不公平高价行为的审查，涉及从多个维度审查涉案产品的价格公平合理性，如同类产品横向价格比较、汽价定价机制、成本加合理利润，以得出是否属于不公平高价的认定，并进而得出合适的救济措施。

1.从同类产品横向价格比较看：原告认为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系与被告在市场条件方面相似的经营者，被告认为被告与上述企业不具有可比性，只有被告和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是民营企业，其他企业都是国有控股企业，热电企业既发电又供热，在煤炭价格飞速上涨而电价实行政府定价情况下，国有企业响应国家号召承担社会责任，其蒸汽价格不完全是市场价格规律的客观反应。

本院注意到，被告系小型供热企业，主要提供低压蒸汽，其客户主要是象山县爵溪街道和白岩山产业区的印染业和表面处理业为主的60家左右民营中小企业，被告与宁波的煤炭卸货港镇海港的距离相比上述企业而言最远。从企业和供热规模看，被告注册资本2 400万美元、130t/h高温超高压燃煤循环流化床锅炉2台并配套25兆瓦背压式供热汽轮发电机组1台；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5亿元、5炉3机（不包含三期新建炉机）；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4炉3机；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 000万元、4炉3机；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7炉6机、为近百家热用户企业供热，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亿元、4炉3机。

本院认为，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与被告相比，在经营规模、供汽规模、煤炭运输情况、客户情况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考虑到上述企业均属于宁波市管辖，地理位置相对靠近，其汽价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2021年11至2022年1月间部分供热企业汽价比对表

	企业名称
	11月汽价
	12月汽价
	1月汽价

	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
	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52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525元/吨；3万吨以下为530元/吨
	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8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85元/吨；3万吨以下为390元/吨。
	年用汽量6万吨及以上为340元/吨；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为345元/吨；3万吨以下为350元/吨。

	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79-466元/吨之间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79-466元/吨之间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195-385元/吨之间

	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300-452元/吨之间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299-412元/吨之间
	供热（低压蒸汽）的含税单价大约在273-361元/吨之间

	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
	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444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440元/吨左右
	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387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380元/吨左右
	最高供热*供汽含税金额为329元/吨，发票中占多数的价格为320元/吨左右

	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
	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496元/吨，优惠价为480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538元/吨。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500-520元/吨。
	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332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72元/吨。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52-372元/吨
	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0.98MPa等级为292元/吨，月用汽量<720吨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27元/吨。2.45MPa等级的热用户供热价格为312-332元/吨。

	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
	核定蒸汽价格为420元
	蒸汽价格为376元
	核定蒸汽价格为332元


结合上表可知，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被告的最高供汽价格与宁波市内其他供热企业的最高供汽价格相比，有高有低，且上述企业2021年11月份汽价大多明显高于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部分企业同一月份不同客户的供汽价格不完全相同。被告2021年12月、2022年1月的供汽价格与表格中宁波市其他供热企业差距不大，并未大幅度明显高出宁波市其他供热企业的供汽价格。被告2021年11月汽价确实高于万某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宁波榭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光某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宁波久某热电有限公司汽价。
2.从汽价定价机制看：被告辩称：被告已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联动公式中的蒸汽基准价格、煤热联动系数、运费均有合理依据，联动公示先后有两种：2015年11月-2021年12月份的联动公式为：当月汽价=基准汽价230元/吨+(含运费的上月到厂实际采购煤价折算成 5 200大卡的煤价-800)/10*2；年用汽量在6万吨及以上的，按定价机制计算，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在定价机制上增加5元/吨，3万吨以下的，增加10元/吨。2022年1月开始执行的煤汽价格联动公式为：当月汽价=基准汽价230元/吨+(浙江煤炭信息网宁波煤价月日平均价折算成5 200大卡的煤价-800+50元/吨运费)/10*2；年用汽量在6万吨及以上的，按定价机制计算，3万吨及以上、6万吨以下的在定价机制上增加5元/吨，3万吨以下的，增加10元/吨。

原告认为：目前供热行业一般采用的公式为：本月汽价=基准汽价+(本月煤价-基准煤价)×影响值（该影响值既包含煤汽联动系数(1吨煤产多少吨汽)这个能效值，也包括热电企业和用户之间对煤价变动金额的分担值），其中“本月煤价”绝大多数都设定为某一煤炭信息网发布的煤价。关于基准汽价，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情况，原告同意被告基准价按230元执行，但不同意基准汽价上另加运费；关于煤汽联动系数，考虑被告实际，一吨煤产5.5吨汽是一个合理的定价系数；关于热电企业对煤价变动的分担值，原告要求被告按中位数15%的分担值执行具有合理性。基于原被告之间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价格条款，根据相关法律和行业状况，原被告之间应当建立的价格形成机制为：本月汽价=基准汽价(230元)+(本月网煤价-基准煤价800)/5.5*0.85。

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所称的第一种联动公式，关于基准汽价(230元)，本案中双方并无较大争议，本院在此不再论述。关于煤汽联动系数，本院注意到，首先，2008年6月的象山县物价局《关于调整集中供热销售价格问题的通知》载明：煤价每升降10元/吨，热价相应增减2元/吨，即该通知中单位价格变化对热价的影响值为0.2；其次，被告近年来的煤热价格联动系数一直是0.2，并非仅仅是原告诉称被告实施不公平高价的三个月份实施的联动系数；最后，除被告外也有其他供热企业的煤热价格联动系数为0.2，如宁波杭州湾新区供用热管理委员会2014年工作会议纪要亦显示“煤价每上升(下降)10元/吨，汽价相应增加(减少)2元/吨”。关于热电企业对煤价变动的分担值，被告所在区域关于热电企业分担煤价变动成本并无明文强制性规定，被告在经营亏损情况下未主动分担煤价上涨成本并无明显不当。对于被告所称的2022年1月的联动公式，鉴于2022年1月的供汽价格与表格中宁波市其他供热企业差距不大，并未大幅度明显高出宁波市其他供热企业的供汽价格，本院对该公式不再论述。

3.从成本加合理利润来看，被告辩称汽价上涨原因主要在于煤价上涨。本院注意到，根据浙江煤炭信息网数据显示：2021年7月-10月，煤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2021年11月-2022年4月，煤炭价格逐渐下跌。根据《关于宁波正某电力有限公司2021年度7-12月份平均汽价定价成本的专项审核报告》显示：(二)2021年7至12月供汽成本按购进价计算明细：(1)经审核，根据企业提供的账面占收入比、供汽吨数、生产用煤吨数、实际购进煤价……2021年11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470.48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09元/吨……;2021年12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333.57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39元/吨……(2)因11月、12月煤价快速上涨，考虑到电价不变的情况下，按收入比例分摊成本，对汽的成本影响较大。因此11月、12月的供汽用煤金额按照前4个月收入比的平均数来确认用煤成本，计算结果如下……2021年11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413.53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09元/吨……;2021年12月，每吨汽用煤成本*1.09（含税）为316.87元/吨，每吨固定成本*1.09（含税）为102.39元/吨……。(三)2021年7至12月供汽成本按按宁波煤炭信息价平均价计算明细：……2021年11月每吨供汽成本500.86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458元/吨，2021年12月每吨供汽成本469.08元/吨，按平均信息价计算汽价466元/吨。本院认为，结合煤价上涨情况及被告煤价成本情况可知，煤价的变动系导致被告汽价波动的重要因素，且被告汽价变动趋势与煤炭价格（尤其是被告自身采购煤炭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被告汽价的提价幅度并未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

综上，本院认为，由于企业经营及生产规模、地理位置、原料采购途径和成本、用户规模等不同，不同企业同一时间汽价不同以及同一企业不同时间段汽价不同属于较常见现象，被告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的供汽价格与宁波市其他供热企业差距不大，不足以认定为明显高价，不宜认定为不公平高价。关于被告2021年11月供汽价格是否构成不公平高价，本院注意到，首先，被告2021年11月供汽价格虽然高于部分宁波供热企业同月份供汽价格，但与宁波众某杭州湾热电有限公司供汽价格差距不大，且低于桐乡濮某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供热价格（上限价格）567元/吨；其次，被告系小型供热企业，2021年11月价格即使高于其他企业，但其持续时间较短，且被告2021年11月汽价计算公式与被告此前较长一段时间的汽价计算公式并无变化；再次，煤炭价格的变动系导致被告汽价波动的重要因素，且被告汽价变动趋势与煤炭价格（尤其是被告自身采购煤炭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最后，被告2021、2022年度均系亏损状态（2021年度的净利润为-6674 117.75元；2022年度的净利润为-22 791 758.09元）。本院认为，鉴于原告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告2021年11月的供汽价格产生了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或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后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2021年11月供汽价格不宜认定为不公平高价。
综上，本案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被告虽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 188元，由原告象山恒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甬某针织有限公司、浙江巨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某印染有限公司、宁波丽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欣某干洗厂、宁波森某制衣有限公司、象山爵溪中某织造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洪
审  判  员      祝    芳

人民陪审员      唐 伟 英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锦

适用法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条　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第七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第十五条　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

第二十二条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第二十三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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